

天津港保税区天津飞宇幕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6·14”一般高处坠落事故
结案评估报告

2024年6月14日13时15分，位于天津港保税区空港区域环河西路95号的天津飞宇幕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发生一起高处坠落事故，造成一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不含事故罚款）约238万元人民币。
事故发生后，保税区管委会领导高度重视，要求做好死者家属安抚等善后工作，查明事故原因，按照“四不放过”的原则，依法依规做好事故调查处理工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493号令)、《天津市安全生产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经保税区管委会批准，成立了由保税区应急局、规建局、人社局、群团工作部、滨海新区公安局组成的天津飞宇幕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6·14”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组，依法对此事故进行全面调查。2024年8月14日，事故调查报告经管委会批复同意。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等关于事故结案评估的有关规定，保税区安委办组织启动事故评估工作，对事故责任单位、责任人责任追究落实情况、事故防范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评估。
1、 事故发生经过
2024年6月11日起，天津飞宇幕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宇幕墙公司）启动食堂外挂简易升降机框架玻璃安装作业。6月11日飞宇幕墙公司生产经理王某甲安排杨某某搭设脚手架，6月12日脚手架搭设完毕，6月13日下午王某甲安排嘉恒创展（天津）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恒创展公司）劳务派遣人员翟某某、王某乙、王某丙开始进行玻璃安装作业。
2024年6月14日13时许，翟某某、王某乙、王某丙到达食堂外挂升降机下开始准备工作，13时05分许，翟某某从门式脚手架外部爬梯爬上脚手架进入升降机平台，王某丙通过车间外跨楼梯走到楼上食堂，通过食堂运菜通道进入升降机平台，翟某某担心升降机的载重超负荷不安全，让王某乙在脚手架下方递上来2块木板，随后垫在升降机平台下方。翟某某和王某丙进入升降机平台用吸盘吸住玻璃，并将玻璃自上而下慢慢放入窗框底部，过程中发现王某乙爬上了脚手架作业平台，蹲在平台上用手拖着玻璃辅助安装。13时15分许，正当玻璃安装即将完成时，王某乙以蹲姿抽手撤身时失稳后仰，从脚手架作业平台栏杆与作业层脚手板之间空隙（上下间距南侧为800mm，北侧为847mm）坠落至地面（坠落高度4.535m），后被120救护车紧急送往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空港医院救治，经抢救无效死亡。
2、 评估工作过程
2024年8月14日，保税区管委会批复同意了“6.14”事故调查报告，有关部门严格按照事故调查报告中提出的有关意见和建议做好相关工作，确保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到实处。按照《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的规定，保税区安委办于 2025年7月22日启动“6·14”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工作，保税区应急局、规建局、人社局、群团工作部、滨海新区公安局成立评估工作组，评估工作组成员单位按照分工开展评估工作。其中：
1.安委办负责汇总、整理评估组各成员单位提交的评估情况材料，起草评估报告并报管委会；负责评估行政处罚落实情况；负责评估报告以政府公开方式及时向社会全文公开发布。
2.应急局负责评估飞宇幕墙公司落实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并提供《事故调查报告》提出的“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强化特殊作业管理”、“强化员工教育培训”等落实情况材料。
3.规建局负责评估简称嘉恒创展公司落实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并提供《事故调查报告》提出的“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公司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严格落实公司安全教育培训制度”等落实情况材料。
保税区人社局、群团工作部、滨海新区公安局等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参加结案评估工作。
三、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一）事故单位追究落实情况
1.天津飞宇幕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事故调查报告指出，飞宇幕墙公司，未按照规定对被派遣劳动者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特种作业人员未按照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上岗作业；未严格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相关规定，建议由保税区应急管理局对其处人民币55万元的罚款的行政处罚。
评估情况：天津港保税区应急管理局已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相关规定，对飞宇幕墙公司作出处55万元人民币罚款的行政处罚，上述处罚已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飞宇幕墙公司已在规定时间内缴纳罚款，罚款全部执行完毕。
2.嘉恒创展（天津）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调查报告指出，嘉恒创展公司，组织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不到位，组织落实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不到位。依据《天津市安全生产条例》的相关规定，建议由保税区规建局对其出处人民币5万元的罚款的行政处罚。
评估情况：天津港保税区规划国土和建设交通局已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相关规定，对嘉恒创展公司作出处5万元人民币罚款的行政处罚，上述处罚已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嘉恒创展公司已在规定时间内缴纳罚款，罚款全部执行完毕。
（二）事故责任人追究落实情况
1.高某某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事故调查报告指出，高某某，飞宇幕墙公司法定代表人，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组织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不到位；未严格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不到位，未及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未及时报告生产安全事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相关规定，建议由保税区应急管理局对其处以2023年年收入百分之一百（共计人民币6万元）的罚款的行政处罚。
评估情况：天津港保税区应急管理局已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相关规定，对高某某依法处2023年年收入百分之一百（共计人民币6万元）的罚款的行政处罚。上述处罚已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高某某已在规定时间内缴纳罚款，罚款全部执行完毕。
2.渠某某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事故调查报告指出，渠某某，嘉恒创展公司法定代表人，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组织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不到位；组织落实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不到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相关规定，建议由保税区规建局对其处以人民币4万元的罚款的行政处罚。
评估情况：天津港保税区规划国土和建设交通局已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相关规定，对渠某某依法处人民币4万元的罚款的行政处罚。上述处罚已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渠某某已在规定时间内缴纳罚款，罚款全部执行完毕。
3.王某甲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事故调查报告指出，王某甲，飞宇幕墙公司生产经理，履职不到位，违反危险作业审批流程，建议飞宇公司按照内部管理规定进行处理。
评估情况：天津飞宇幕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根据该公司《员工手册》中《奖惩制度》第五项之规定，对王某甲给予记大过处分。
4.倪某某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事故调查报告指出，倪某某，嘉恒创展公司员工，派遣至飞宇幕墙公司担任车间主任，高处作业监护人，履职不到位，开始高处作业后未及时到达现场，未严格落实高处作业旁站式监护要求，建议由嘉恒创展公司按照内部管理规定进行处理。
[bookmark: _GoBack]评估情况：嘉恒创展（天津）劳务服务有限公司根据该公司相关管理制度，解除倪某某车间主任职务，并记过处理。
三、总体评估意见及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总体上看，事故发生后各相关单位对事故调查报告提出的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情况已落实。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具体如下：
（1） 天津飞宇幕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事故调查报告》建议飞宇幕墙公司：
1.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飞宇幕墙公司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认真贯彻法律法规相关要求，强化风险辨识与管控、深化隐患排查治理，督促员工严格执行相关安全管理制度，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分析事故原因，制定整改方案，提高安全管理水平，防范此类事故再次发生。
2.强化特殊作业管理。飞宇幕墙公司要督促员工严格落实公司特殊作业相关管理制度，做好风险辨识和安全交底，严格执行公司危险作业审批流程，严禁未取得相关资质人员进行危险作业，加强监护人员教育培训，严格管控作业过程中的违章行为。
3.强化员工教育培训。飞宇幕墙公司要对全部从业人员开展安全生产培训教育和事故案例警示教育，重点围绕不同岗位特点，对安全操作技能提升、风险辨识、隐患排查治理、安全风险管控、应急处置自救互救、解决岗位中存在深层次问题隐患等方面开展培训。要严格执行安全管理制度和岗位操作规程，强化管理考核，确保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有效落实。
评估情况：事故发生后，飞宇幕墙公司全面停产停业整顿，并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召开了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的专题会议，认真分析存在问题的原因，研究整改计划，落实整改负责人、资金和时限。具体整改措施如下：
1.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
飞宇幕墙公司总结事故教训，严格执行法律法规相关要求，强化风险辨识与管控、深化隐患排查治理，建立健全公司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强化作业现场安全管理，督促员工严格执行相关安全管理制度，深刻吸取事故教训，防范事故发生。
2.强化特殊作业管理：
针对特殊作业，飞宇幕墙公司督促员工严格落实公司特殊作业相关管理制度，做好风险辨识和安全交底，严格执行公司危险作业审批流程，严禁未取得相关资质人员进行危险作业，加强监护人员教育培训，严格管控作业过程中的违章行为。
3.强化员工教育培训
飞宇幕墙公司组织全体从业人员开展了安全生产培训教育和事故案例警示教育，重点围绕不同岗位特点，对安全操作技能提升、风险辨识、隐患排查治理、安全风险管控、应急处置自救互救、解决岗位中存在深层次问题隐患等方面开展培训。严格执行安全管理制度和岗位操作规程，强化管理考核，抓好安全技术培训，提高职工的安全素质，确保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有效落实。
（2） 嘉恒创展（天津）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事故调查报告》建议嘉恒创展公司：一是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认真贯彻安全生产有关法律法规要求。二是严格落实公司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逐级、逐岗位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并制定相应的考核标准逐项落实。三是严格落实公司安全教育培训制度，对被派遣劳动者进行必要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切实提升员工风险意识及安全技能。
事故发生后，嘉恒创展公司全面停产停业整顿，并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召开了专题会议，认真分析存在问题的原因，研究整改计划，具体整改措施如下：
1.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
嘉恒创展公司认真贯彻法律法规相关要求，强化风险管控与隐患排查，加强员工管理，严格执行相关安全管理制度。深刻吸取事故教训，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提高安全管理水平，防范事故再次发生。
2.严格落实公司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
嘉恒创展公司严格落实公司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逐级、逐岗位签订了安全生产责任书，制定相应的考核标准并逐项落实。按照“定岗位、定人员、定权责、定考核、定奖惩”要求，明确各岗位人员职责和相应的安全生产职责，全面落实“一岗双责”，建立“从企业管理到项目管理、从企业负责人到一线从业人员”纵向到底的安全生产管理模式。明确企业主要负责人是企业安全生产的第一责任人，对安全生产工作负全面负责；企业领导班子其他成员既要对具体分管业务工作负责，也要对分管领域内的安全生产工作负责，做到把安全生产与其他业务工作同研究、同部署、同督促、同检查、同考核。
3.严格落实公司安全教育培训制度：
嘉恒创展公司严格落实教育培训制度，组织被派遣劳动者进行必要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切实提升员工风险意识及安全技能，根据不同岗位特点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培训教育和事故案例警示教育，重点关注危险作业人员、危险作业监护人，组织开展登高作业、动火作业、受限空间作业等特殊作业管理的专项培训，提升相关人员的安全意识及业务能力，开展经常性的安全管理制度和岗位操作规程培训，强化管理考核，确保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有效落实。
四、评估发现的经验做法、存在问题和相关工作建议
事故发生后，保税区安委办总结分析近些年事故类型特点，高处坠落事故风险管控仍有不足，区域安全生产形势依然复杂严峻，为有效扭转安全生产事故频发趋势，保税区应急局联合规建局、商务局于2025年4月举办天津港保税区高处作业警示教育培训会，组织辖区涉及高处作业的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及一线作业人员等共计400余人参加培训，通过“警示教育+专业培训”的形式，全面解读高处作业安全生产现状、高坠事故多发的原因、高处作业的法规标准规定和高处作业的安全措施等内容，强化辖区企业高处作业从业人员、管理人员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力求提升区域高处作业安全管理水平和事故防范能力。
为深刻吸取高处坠落事故教训，切实保障从业人员生命安全，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高处坠落事故的发生，保税区应急管理局制定引发了《天津港保税区应急管理局关于加强高处作业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对高处作业流程审批、教育培训、人员资质、防护措施等各个环节提出明确要求，同时将《通知》中各项要求的落实情况纳入日常检查中，对检查中发现的高处作业违反《通知》要求的，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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